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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悦城”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大悦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完成过户情况

之法律意见书》，并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

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进一步核查了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的实

施情况，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的文件，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就有关事项向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同上述本所为本次

交易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律师在上述

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大悦城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本次交易其

他材料一同上报及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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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 

根据大悦城第九届第十七次董事会、第九届第十八次董事会、第九届第二十

二次董事会、第九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第九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大悦城为本次交易编制的《重组报告

书》以及交易各方为本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减值补偿协议》、《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两部分：1、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即大悦城向 Vibrant Oak Limited（明毅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大悦城地产 9,133,667,644 股普通股股份（占大悦城地产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64.18%，占大悦城地产已发行普通股及可转换优先股合计股

份数的 59.59%）；2、募集配套资金，即大悦城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42,578.14 万元，融资规模不超过

大悦城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大悦城地产 9,133,667,644 股普通股股份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大悦城总股本的 20%，即不超过

362,746,319 股。 

二、本次交易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1、有权主管部门的批准 

（1）中粮集团的批准 

2018 年 4 月 16 日，中粮集团下发《关于 VIBRANT OAK LIMITED 转让大

悦城地产有限公司普通股股份等有关问题的批复》（中粮总字[2018]128 号），

批准明毅向大悦城转让其持有的大悦城地产 9,133,667,644 股普通股股份。 

（2）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2018 年 6 月 11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335 号），国务院国

资委原则同意大悦城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14,166.6095 万股 A 股股份支付 购

买大悦城地产股份对价，及发行不超过 36,274.6319 万股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的方案。 

（3）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国家发改委已核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百慕大群岛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外资[2018]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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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许可大悦城收购大悦城地产股份项目。 

（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本次交易所涉经营者集中的审查 

2018 年 9 月 10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

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初审函[2018]第 170 号），决定对大悦城收购

大悦城地产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大悦城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5）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认购大悦城新增股份事项

的批准 

根据《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明毅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批复》（商资批[2018]692 号），商务部原则同意明毅以其持有的大悦

城地产有限公司 913,366.7644 万股普通股股份认购大悦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不超过 214,166.6095 万股。 

（6）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Vibrant 

Oak Limited（明毅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8]2154 号），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 

（7）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境外投资事项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2019 年 1 月 7 日，大悦城收到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

投资证第 N1000201900009 号），本次交易涉及的商务部境外投资事项审批工作

已经完成。 

2、大悦城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1）大悦城董事会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3 月 29 日、2018 年 4 月 24 日、2018 年 7 月 28 日、2018 年 9 月 28

日和 2018 年 11 月 15 日，大悦城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大悦城独立董事就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大悦城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6 月 13 日，大悦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

行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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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3 月 29 日，明毅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股东决议，同意明毅向大

悦城转让其持有的大悦城地产 9,133,667,644 股普通股股份（占大悦城地产全部

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64.18%，占大悦城地产已发行普通股及可转换优先股

股份总数的 59.59%），并授权任一董事代表明毅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办理与此

股权转让相关的事项。 

经核查，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大悦城地产交割完成后的股东名册和转让文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大悦城地产 9,133,667,644 股普通股股份已登记至大悦城名下，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大悦城合法持有大悦城

地产 9,133,667,644 股普通股股份。 

2、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情况 

2019 年 1 月 28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中粮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02060001 号）。根据该

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大悦城已收到明毅转让的其持有的

大悦城地产 9,133,667,644 股普通股股份，大悦城的注册资本已由 1,813,731,596

元变更为 3,925,870,338 元。 

3、新增股份的发行及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4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并经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已受理大悦城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大悦城本次交易向明毅发行

的 2,112,138,742 股股份已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并将于该等股份上市日的

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大悦城的股东名册。 

经核查，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2,112,138,742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上市。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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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购款缴纳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大

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

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及《大悦

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确认函》（以下简称《认购确认函》），

通知全体发行对象签署《认购确认函》并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5:00 之前将认

购款项汇至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瑞华

验字[2019]01610009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发行对象已将

本次发行的认购款项 2,425,781,396.73 元汇至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2、验资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瑞华

验字[2019]0161001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发行人实际募

集资金总额为 2,425,781,396.73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02,271,585.41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360,443,00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41,828,584.41 元。 

3、新增股份发行及上市情况 

上市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0日受理大悦城递交的本次发行股份登记申请。经确认，

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

公司的股东名册。 

根据《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360,443,001 股新增股份将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上市。 

基于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大悦城已完成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交易对方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必要登记手续。大

悦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后续事项 

大悦城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重组协议的约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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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下后续事项： 

1、向主管工商部门申请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改等工商变更登记

或备案手续。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的后

续事项继续履行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 

3、继续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承诺事项。 

经核查，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

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本次交易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情况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根据大悦城的公告文件及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1.  朱海彬 副总经理 辞职 2019.1.17 工作变动 

2.  张雪松 副总经理 辞职 2019.1.17 工作变动 

3.  蒋超 董事 离任 2019.1.21 已到退休年龄 

4.  马德伟 董事 被选举 2019.3.18 - 

5.  冯安静 副总经理 辞职 2019.4.15 工作变动 

6.  张建国 财务总监 辞职 2019.4.15 工作变动 

7.  姚长林 副总经理 聘任 2019.4.15 - 

8.  李晋扬 副总经理 聘任 2019.4.15 - 

9.  许汉平 
总会计师（财务

负责人） 
聘任 2019.4.15 - 

10.  曹洪 总建筑师 聘任 2019.4.15 - 

11.  宋冰心 总法律顾问 聘任 2019.4.15 - 

12.  周鹏 总经理助理 聘任 2019.4.15 - 

13.  余巨川 总经理助理 聘任 2019.4.15 - 

14.  郭锋锐 总经理助理 聘任 2019.4.15 - 

15.  曾宪锋 董事 离任 2019.5.31 工作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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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关联方担保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大悦城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因本次交易而导致大悦城的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大悦城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

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大悦城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大悦城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均已生效，前述协议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前述协议

中的承诺条款及相关方出具的各项承诺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八、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

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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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页，本页无正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 微 

 

 

 

                                                                      

经办律师：石铁军 

 

 

 

                                                                      

经办律师：叶军莉 

 

 

 

 

                                                                       

经办律师：李若晨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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